
項目 內容 
 
 
(一) 
申 
請 
人 
資 
料 

1.車輛類別：□汽車；□機車 引擎號碼：   
2.姓名：  身分證號或統一編號：   
3.住址： 

縣 市  區 村 路 
鄰  段 

市 村  鎮 里 街 
  巷  弄  號  樓  室 

4.聯絡電話：( )  /手機：   

 
 
 
 
 

(二) 

檢 

附 

文 

件 

1.車輛泡水地點：   
2. 下列車輛泡水證明文件之一： 

□相關單位(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名稱：                                                  

□相關鄰里長：                              

□其他                                         
3. □行車執照影本。(請黏貼於次頁，報廢或過戶登記書詳列車主姓名及

車牌號碼者可免附) 
4. □身分證明影本或公司營業登記證影本。 
5.下列相關費用證明文件之一： 

□依法登記修車廠開立車輛因泡水維修收據發票正本。 
□維修車收據發票正本已申辦稅賦減免者，檢附影本。 
□車輛報廢之證明文件。 

□轉賣車輛之契約書、過戶等證明文件。 

□    經國稅局認定核發有關車輛因梅姬颱風減損價值之綜合所得稅核定災害損失證 
明書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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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鄉(鎮、市)梅姬颱風車輛泡水慰助申請書 
 

本人  所有車牌號碼  汽（機）車輛在本縣轄區內 
於梅姬颱風期間因泡水受損，依據「宜蘭縣政府慰助梅姬颱風泡水車輛實
施要點」，符合資格者慰助金額為汽車每輛新臺幣一萬元，機車每輛新臺
幣二千元，謹向貴府申請慰助金新臺幣     元整。 

此致  宜蘭縣政府 

 
 
 
 
 
 
 
 
 
 
 
 
 
 
 
 
 
 
 
 
 
 
 
 
 
 
 
 
 
 
 
 
 
 
 
 
 
 
 
 
 
 
 
 
 
 
 
 

申請人（簽章）：   
上列資料及檢附文件均屬實，如有不實者，願負法律責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翻至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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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慰助資格者，將以撥款方式直接撥至申請人帳戶，請填寫帳戶資料， 
並請以郵局帳號為原則： 
1.郵局： 

 

局號 帳號 戶名 
   

2.其他金融機構： 
 

機構名稱 分行代號 戶名 帳號 
    

 
 
附件 

 
 
 
 
 
 
 
 
 
 

請檢附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黏貼處 
 
 
 
 
 
 
 
 
 
 
 
 
 
 

請檢附行車執照影本 
 

黏貼處 
 

(正面) 

請檢附行車執照影本 
 

黏貼處 
 

(反面) 
 
 
 
 
 
 
 
 
 
 
 
 

諮詢單位：1.各鄉鎮公所 
2.宜蘭縣政府建設處交通科，電話：(03)9251000分機1386 


